
 

 
 

關係人屬未得標廠商，依本法第 14 條第 2 項規定關係人提

供之事前揭露表，機關是否有事後公開之義務？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按本法第 14 條第 2 項規定係「於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後，

該機關團體應連同其身分關係主動公開之。」未得標廠商因其與

機關之交易行為未成立，爰機關無須辦理事後公開。 


